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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教育体育局
固教体函〔2023〕11号

关于印发《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安全生产
权力和责任清单》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体育局，市直各学校（园），局机关各科（室、

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教育督导

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中

共固原市委办公室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固原市教育体

育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固党办〔2019〕47号）

精神，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制定了《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安全生产权

力和责任清单》，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固原市教育体育局

2023年 2月 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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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教育体育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责任

领导主项 子项

1
行政

检查

对学校

安全工

作的检

查指导

无

1.《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等 10部委 教育

部令第 23号 2006年 9月 1日实施）第五条、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5年 4月 24日修正

版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年 6月 10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第五十九条；

4.《幼儿园管理条例》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四号，1990

年 2月 1日实施，全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号 2021年 4月 29日)第五十二条；

6.《校车安全管理条例》2012年全文。

1.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况，制定学校

安全工作考核目标，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

的检查指导，督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

全管理制度；

2.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

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指导学校妥善处

理学生伤害事故；

3.及时了解学校安全教育情况，组织学校

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安全教育，不断提高

教育实效；

4.制定校园安全的应急预案，指导、监督

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安全工作；

5.协调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

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协助属地组织对学校

安全事故的救援和调查处理。

体育

卫生

艺术

科、规

划财

务科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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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

检查

对学校

食堂及

学生集

体用餐

的业务

指导和

检查

无

1.《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教育部、市场

监管总局、卫健委令第 45号）全文；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21号 第四章第五十七条。

1.检查责任：公布抽查事项目录，随机抽
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进行

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理。

3.公示责任：检查结束后，及时向社会公
示检查及处理结果。
4.归档责任：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体育

卫生

艺术

科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3
行政

奖励

对学校

安全工

作先进

单位和

个人的

表彰奖

励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年修正）第十三条；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

23号）第六十条。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各市、县（区）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基础上，科学制定评选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评选方案规定

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评选对
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组织评审委员会对符合

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评议，做出审
核决定，依法公示。
4.表彰奖励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

和程序进行表彰奖励，信息公开。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规划

财务

科、体

育卫

生艺

术科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4 其他

对县区

人民政

府和各

级各类

学校及

其他教

育机构

的督导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年修正）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8年修正）第八条；

3.《教育督导条例》（国务院令第 624号）第二条第二款；

4.《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年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七条；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

的评价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7〕49号）第六条；

6.《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

落实〈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实施

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179号）全文。

1.制定督导方案及流程，并予以公布。

2.处理责任：在督导过程中，发现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理。

3.公示责任：督导结束后，及时向社会公

示评估及处理结果。

4.归档责任：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督导

科

市政

府教

育督

导室

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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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

对学校

安全事

故预防

与处理

工作的

检查指

导

无

《宁夏回族自治区学校安全事故处理办法》（自治区人民

政府令第 112号）第八条、第十条、二十条、二十二条、

二十六条。

1.检查责任：全面掌握学校安全工作状

况，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监督管理，督

促学校建立健全并落实安全管理制度；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教

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关工作人员，在

处理学校安全事故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体育

卫生

艺术

科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6
行政

检查

对公共

体育设

施安全

运行的

监督管

理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4.《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监督指导公共体育场馆与健身设施安全

运行，定期组织开展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安

全检查。

体育

中心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7
行政

检查

监督指

导有关

重要体

育赛事

和活动

的安全

管理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4.《体育场馆运营管理规范》

5.《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监督指导有关重要体育赛事和活动的安

全管理工作，负责开展体育赛事活动安全

排查，监督指导赛事组织者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

体育

中心

市教

体局

分管

领导

https://www.sogou.com/link?url=hedJjaC291OfPyaFZYFLI4KQWvqt63NBGltOipm2cgzVHMrqGJ5WxA..

